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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文件
普府规范〔2025〕5号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
《上海市普陀区房屋协议置换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街道办事处、镇政府：

《上海市普陀区房屋协议置换管理办法》已经 2025 年 11 月

28 日区政府第 98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。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

2025 年 11 月 28 日



— 2 —

上海市普陀区房屋协议置换管理办法

为规范本区房屋协议置换行为，加强房屋协议置换工作风险

防控，维护房屋协议置换双方合法权益，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加强

本市房屋协议置换管理的意见》（沪建房管联〔2025〕220 号）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（适用范围）

以下项目经区人民政府备案后，可开展房屋协议置换相关工

作：

（一）有明确交地和开工时间节点，且已取得建设项目规划

选址意见书的重大工程项目；

（二）无法实施征收，但因安全控制或环保等要求必须搬迁

房屋的项目；

（三）其他经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，确需先行开展

房屋协议置换的项目。

第二条（管理单位）

（一）区人民政府为本区房屋协议置换工作的监管责任主体；

（二）区房管局负责本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协议置换的牵头管

理，区规划资源局负责本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协议置换的牵头管理，

负责业务指导、对实施主体和工作人员行为监管等工作；

（三）区发改委、区建管委、区财政局、区文旅局等相关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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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单位，按照各自工作职责配合和保障房屋协议置换工作顺利进

行。

第三条（实施主体）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以及其他由区人民政府指定的主体

为开展本区房屋协议置换的实施主体。

实施主体负责制订房屋协议置换项目具体实施计划和安置方

案，并按照本办法的规定，负责向牵头管理单位提出房屋协议置

换项目的申报、安置方案的报备等工作。

实施主体可以委托房屋征收事务所，承担房屋协议置换方案

的宣传和解释工作、组织签订协议、管理被置换房屋等具体工作，

委托过程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和公平竞争原则。房屋征收事务所不

得以盈利为目的，实施委托事项。实施主体对房屋征收事务所在

委托范围内实施的房屋协议置换行为进行监督，并对其行为后果

承担法律责任。

第四条（开展房屋协议置换的条件）

确需开展房屋协议置换的项目，应在项目启动前落实资金和

安置房源：

（一）用于货币补偿的资金应当足额到位、专户存储、专款

专用。

（二）房屋协议置换的项目安置房源为期房的，一般应取得

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。对于重大工程项目的安置房源，应确保安

置房源所在地块为净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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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安置居民在外过渡期原则上不得超过三年。原地回搬安置

的项目在外过渡期不得超过五年，采取原地回搬安置方式的，应

经区人民政府同意。

第五条（实施范围的确定）

牵头管理单位会同区发改委、区建管委、区财政局、区文旅

局、街道办事处（镇政府）等部门确定房屋协议置换项目实施范

围，并报区人民政府同意。

第六条（房屋调查登记）

实施主体对房屋协议置换范围内房屋的权属、区位、用途、

建筑面积（对于集体土地上的房屋，除相关权证所记载的房屋建

筑面积外，还应包含对已批未建面积、可建未建面积、棚舍面积、

其他构筑物面积，以及符合当地农村村民建房申请条件的人员情

况的调查登记）等情况组织调查登记。调查结果在房屋协议置换

范围内向房屋所有权人、公有房屋承租人公布。

未经登记的建筑由实施主体会同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进行

调查、认定和处理。对认定为合法建筑和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

建筑的，应当给予置换；对认定为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

时建筑的，不予置换。

第七条（方案征询及修改）

实施主体应当将房屋协议置换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在房屋协

议置换范围内予以公示，征求房屋所有权人、公有房屋承租人的

意见。征求意见期限不少于 30 日，因情况紧急等原因需要缩短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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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的，征求意见的期限可以缩短，并在公开征求意见时予以说明。

征求意见结束后，实施主体将修改情况及时公布，并向牵头管理

单位备案。

第八条（房屋置换协议主体的确定）

房屋置换协议应当由实施主体与房屋所有权人、公有房屋承

租人签订。

房屋所有权人、公有房屋承租人以房屋协议置换公告发布之

日合法有效的房地产权证书、不动产权证书、租用公房凭证、公

有非居住房屋租赁合同、宅基地使用（权）证、建房批准文件等

权利凭证计户，按户（证）进行置换。

房屋所有权人以房地产权证书、不动产权证书、宅基地使用

（权）证、建房批准文件等权利凭证所载明的权利人为准，公有

房屋承租人以租用公房凭证、公有非居住房屋租赁合同所载明的

承租人为准。

第九条（评估机构的选定）

被置换房屋和用于产权置换房屋的价值，由房地产估价机构

评估确定。被置换房屋和用于产权置换房屋的价值评估时点为房

屋协议置换方案公告之日。

实施主体接受房地产估价机构申请报名并向房屋所有权人、

公有房屋承租人公示。实施主体应当组织房屋所有权人、公有房

屋承租人在张贴公示的房地产估价机构中进行投票，按照简单多

数的原则，以得票数多少的顺位确定房地产估价机构。实施主体



— 6 —

可以邀请公证机关对房地产估价机构的确定过程和结果进行公

证。

实施主体应将确定的房地产估价机构在房屋协议置换范围内

公告。

第十条（房屋协议置换公告）

实施主体将房屋协议置换方案报区人民政府同意后，作出房

屋协议置换公告（附方案）并在房屋协议置换范围内发布。

涉及房屋所有权人、公有房屋承租人 50 户以上的，房屋协议

置换方案应当经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。

第十一条（房屋协议置换方式）

被置换房屋的房屋所有权人、公有房屋承租人可以选择货币

置换或房屋产权置换。

第十二条（房屋置换协议的签订）

房屋协议置换合同应当采用市房屋管理、市规划资源部门统

一制定的格式版本，实行电子签约。

对因本办法第一条第（二）项和第（三）项而开展房屋协议

置换的，实施主体根据房屋协议置换方案与房屋所有权人、公有

房屋承租人签订附加生效条件的房屋置换协议。上述生效条件由

实施主体报区人民政府同意，在房屋协议置换方案中予以明确并

加以公示。

第十三条（被置换房屋的管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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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主体和受委托的房屋征收事务所应当对被置换房屋进行

妥善管理，已具备拆除条件的房屋应当及时拆除，已具备移交条

件的房屋应当及时移交给相关职能部门。

第十四条（房屋协议置换项目的终止）

签约期限或搬迁期限届满，未达到房屋置换协议生效条件的，

该房屋协议置换项目终止，并且原则上该地块三年内不再启动房

屋协议置换工作。

第十五条（施行日期和有效期）

本办法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30 年 12 月

31 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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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

区检察院，区各人民团体、各民主党派。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1月28日印发


